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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浙 0782 民 初
5257号

张 海 江 、郭 雅
青：本院受理原告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诉被告张海
江、郭雅青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廉政监
督表、外网查询告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
诉请要求：1、请求判
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原
告 借 款 本 金
399823.32 元，并支付
利 息 、罚 息 和 复 利
（暂计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 为 45450.55 元 ，
以后按照合同约定的
罚息利率计付至实际
履 行 日 止 ），合 计
445273.87 元 。 自 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本 案 依 法 组 成 合 议
庭，定于 2018 年 8 月
7 日 9 时 00 分在第十
九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判决。逾期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应。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 浙 0782 民 初
5258号

李素书、伍大张：
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诉被告李素书、
伍大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表、
外网查询告知书、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要
求：请求判令两被告
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 394471.06 元，并支
付利息、罚息和复利
（暂计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 为 42909.41 元 ，
以后按照合同约定的
罚息利率计付至实际
履 行 日 止 ），合 计
437380.47元。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本 案 依 法 组 成 合 议
庭，定于 2018 年 8 月 7
日 9 时 00 分在第十九
审 判 庭 公 开 进 行 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 浙 0782 民 初
5266号

严志海、王海浓：
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诉被告严志海、
王海浓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表、
外网查询告知书、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要
求：请求判令两被告
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 254237.39 元，并支
付利息、罚息和复利
（暂计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 为 31662.68 元 ，
以后按照合同约定的
罚息利率计付至实际
履 行 日 止 ），合 计
285900.07元。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本 案 依 法 组 成 合 议
庭，定于 2018 年 8 月 7
日 9 时在第十九审判
庭公开进行审理。届
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 初
825号

邹浙芳：本院受理
原告武义鸿锋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
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
求：被告偿还原告垫付
本金 11800 元，违约金
597.66元，合计12397.66
元 ；原 告 对 编 号
FQ-QC-12080150-20
17007287《牡丹信用卡
透支分期付款∕抵押合
同》项下抵押物处置所
得享有抵押权优先；由
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本案由审判
员葛一兰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赖祝生、
罗朱清依法组成合议
庭，于 2018 年 8 月 1 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84 民 初
2860号

贾兴芳：本院受理
原告永康市永东商务信
息咨询服务部与被告贾
兴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诉讼请求：1、由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5万元及
其相应的利息（利息从
2014 年 9 月 9 日开始按
月利率两分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2、由被告
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
风险诉讼提示，自公告
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2018年8月
30 日 14 时 10 分在本院
东门四楼8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663号

浦江利丰源工艺有
限公司、毛新利：本院受
理原告浦江县诚厚絮纤
维有限公司诉被告浦江
利丰源工艺有限公司、
毛新利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8月13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399号

潘军伟、王芬芳：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潘军伟、王芬
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8月13日上午9时1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1797号

薛淑萍：本院受理
的原告贾新元、黄丽娟
诉被告薛淑萍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179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
2854号

姜庆、傅景：本
院受理原告徐光辉
诉被告姜庆、傅景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浙 0726 民
初 2854 号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证据材料、
合 议 庭 通 知 书 等 。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 8
时 40 分在第十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
3161号

张红亮：本院受
理原告浦江建顺汽
车租赁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红亮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2018）浙 0726
民初 3161 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证
据材料副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上
午 9 时 30 分在第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
3263号

黄天天：本院受
理原告何俊兵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726 民初
3263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 30 日内。本案由
沈敏担任审判长，与
审判员杨珊珊、人民
陪审员周彩燕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8年
8 月 13 日 9：00 在本
院第十六审判庭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
928号

黄祖明、陈密
仙：本院受理原告王
宪鸿与被告黄祖明、
陈密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726 民初
928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由被告黄
祖明归还原告王宪
鸿 借 款 计 人 民 币
55000元并支付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从
2018 年 1 月 22 日起
计算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清。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253 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1176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1826
元，由被告黄祖明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176号

陈斌宁：本院受理
原告吴明龙诉被告陈
斌宁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 0726 民
初 3176 号 起 诉 状 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第八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2464号

盛洋慧、韩春丽：
本院受理原告周俊与
被告盛洋慧、韩春丽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726 民初 2464 号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616号

张天天：本院受理
原告叶进升与被告张
天天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726 民 初
616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56号

金月祥：本院受理
原告徐承余与被告金月
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726 民初 56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内容：准许
原告徐承余撤诉。案件
受理费 63 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人民币713
元，由原告徐承余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23号

叶康泽：本院受理
原告张成东与被告叶
康泽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726 民初 2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内容：准许原告张成东
撤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
计人民币 700 元，由原
告张成东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2807号

楼小平：本院受理
原告吴向跃诉被告楼
小平之间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
内。本案由章素诚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周彩燕、黄建华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8年8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本
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2916号

钟晟熠、郑辉丽、黄
笑旦：本院受理原告陈
振锋诉被告钟晟熠、郑
辉丽、黄笑旦之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本案由章素诚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周彩燕、黄建华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
8月13日上午9时在本
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284号

傅军礼：本院受理
原告祝南杰诉被告傅
军礼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诉讼请求为：1、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欠款
225000元，利息按银行
同期利息四倍计算至
实际归还之日止）。2、
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上
午 9:30 在本院浦东法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2879号

张未生：本院受理
原告朱文明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726民初2879号案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 日内。本案
定 于 2018 年 08 月 14
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
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229号

丁金福：本院受理
原告朱绿芳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726 民初 3229 号案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 日内。本案
定 于 2018 年 08 月 14
日上午09时15分在杭
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449号

傅继根、于婉茹：
本院受理原告戴丽霞
诉被告傅继根、于婉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 0726 民初 449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为：一、限被告傅继根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戴丽
霞借款本金 30000 元
及利息（从2014年4月
28 日起按月息 2 分计
算 至 实 际 履 行 之 日
止），。二、驳回原告戴
丽 霞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本案受理费 275
元，由被告傅继根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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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726民初93
号

程顺洪：本院受理
原告谢安卫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2018）浙 0726
民 初 9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313号

王露凯：本院受理
原告龚超诉你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802 民初
313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引 调
1930号

杨林泉、陈燕华：本
院受理原告李卫家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18）浙
0802 引调 1930 号案件
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整在本院审判大楼
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2637号

乐忠：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分行诉你信用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2018）浙 0802
民初 263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2633号

吴志明：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衢州分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2018）浙 0802
民初 2633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2627号

毛勋元：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衢州分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2018）浙 0802
民初 262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2632号

周清：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分行诉你信用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2018）浙 0802
民初 2632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10 民 初
19364号

徐君:本院受理原
告何堆良与被告徐君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2017）浙 0110
民初 1936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25 民 初
852号

商冬香、徐水平：本
院受理的原告黄正鸿与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小南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朱会范：本院受理

原告台州市国际物流中
心有限公司与被告朱会
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住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1004
民初 11010 号民事判决
书，解除原告台州市国
际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与
被告朱会范签订的租赁
合同；被告朱会范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返还原告台州市
国际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款项 90000 元，并赔偿
违约金 24500 元。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260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3250 元，由被告朱
会范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
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
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
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
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
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
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
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蔡卓君（户籍地浙
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蓝天
花苑3幢601室）：本院
受理原告黄俊义诉被告
蔡卓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1121 民初 20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如下：被告蔡卓君于
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
原告黄俊义借款本金
1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
2017年12月6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青
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青田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2018 年
4月10日第11版法院公
告栏中，温州市洞头区
人民法院（2017）浙0305
民初 976 号，黑体字部
分及内文被告“温州圆
通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应为“温州园通园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特此更正。


